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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UNG FOOK TO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46）

自願性公告
終止經營中國內地零售業務

本公告乃由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作出之自願性公告。本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
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終止經營中國內地零售業務

鑒於近年來中國內地健康飲品市場零售環境的迅速變化及若干零售店表現不理
想，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決議終止經營中國內地現有的所有零售店（「中
國零售」）。於本公告日期，中國零售共有12家零售店，其皆為自營店及於廣東省
廣州市經營。各中國零售店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中開始陸續終止經營。預計現
有的所有中國零售店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初或前全部終止經營。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及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國零售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4,463 12,160 4,540
分部虧損 (3,808) (2,192) (2,071)

本集團就關閉現有的中國零售店預期將產生一次性開支約1,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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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資源

終止經營中國零售後，本集團將集中其資源於發展香港的零售業務及於香港、中
國內地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批發業務；以及如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年
度報告及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所述位於廣東省開平市的新生產廠房。

董事會認為，終止經營中國零售將使本集團能更好地分配及利用其人力、財務及
營運資源至其他分部，且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董事會
認為，有關決策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最佳利益。董事會將持續不斷探索具潛力
的新商業機會，包括重新進入中國內地零售市場，並將於適當時候根據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向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鴻福堂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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